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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【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】事宜意見書

(1) 背景︰
教育統籌局提交給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5月 26日舉行的特別會議討

論文件【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】（㆘稱文件）對本港小學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，

故本會就文件內容廣泛諮詢小學校長及教育界同工，並經由全體理事詳細討論後，制訂

㆘述意見書，表達本會立場，以供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議員審議。

(2) 意見及建議︰
2.1 本會反對㆒刀切將規模較小的學校透過不同形式加以扼殺，亦不認同規模較小的學
校無法發揮教育效能，如果只扶持新校及規模較大的學校，長遠來說 ，由於㆟口
出生率不斷㆘降，若規模大的學校出現縮班，資源會比規模小的學校縮班更浪費。

2.2 本會贊成在本港的教育機制㆖採用多元化的辦學模式和容許大規模和小規模的學
校共同存在，為本港學生提供多類型的學校以供選擇，發掘學生潛能，共同為培育

廿㆒世紀的㆟才而努力，為各個不同社區背景的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服務。

2.3 本會認為教育投資要善用資源，照顧大小不同的學校，而非㆒面倒㆞抹殺規模較小
的學校在香港教育㆖所作出的貢獻。

2.4 本會反對教育專業純以成本作為單㆒的衡量準則，而是㆒種㆟才的培育，㆟才的投
資，本會認同董特首在歷年施政報告㆗主張︰「不惜㆒切，投資教育，為社會、國

家培育㆓十㆒世紀的優秀㆟才」，教育的成果，非短期即可達致立竿見影的效果，

而是長綫的投資，國民質素的提升，很多良好的成效，並不像工廠產品般，即時可

見！

2.5 ㆒直以來，學校在照顧個別差異的學生時，往往需要教統局提供額外的㆟手以應付
實際教與學的需要，例如融合教育，加强輔導教學計劃等，故本會認為在計算學校

單位成本時，不應將此種特殊安排計算在內，以免對提供此類服務的學校造成成本

偏高的錯覺。

2.6 活動教學班的標準每班㆟數是（30 + 2）㆟而非文件㆗所列的 32㆟，出現+2的現象
乃因教統局為了配合小學全日制的發展而額外强制學校增加的㆟數，由於本港㆟口

出生率持續㆘降，故本會認為此額外增加的 2㆟應該撤銷，回復至 1998年之原有
編制活動教學班，每班㆟數 30㆟。

2.7 ㆒貫以來，香港教育政策與㆟口政策的發展互相配合，效果有目共睹。隨着㆟口㆘
降的趨勢，每班學生㆟數實在有㆘調的空間，本會建議政府在未來 8年，將小學每
班學生㆟數逐步㆘調至每班 26至 27㆟，讓本港的優質教育繼續得以發展，而且與
㆟口政策更加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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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本會認為部分小學成本偏高，責任並不完全在學校本身，部分原因乃基於過去政府
政策出現偏差，資源錯配，例如近年推行的學校發展津貼（CEG）、資訊科技發展
（I.T.）及學生輔導主任（SGT）等措施；資源未能妥善分配，引致規模小的學校資
源過剩及未能善用，而規模大的學校則資源感到緊絀，於是出現小部分學校電腦數

量比真正須要畧多，而另外㆒部分的小學則感不敷應用的例子，前者自然出現成本

偏高的現象。

(3) 總結︰
本會強烈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教統局撤回【文件】，因應㆞區的需要，

批准村校及規模較小的學校若能取錄 16名小㆒學生，便可以在 2003 / 2004年度繼續開
設㆒班小㆒。本會不認同教統局隨意㆖調開辦小㆒之㆟數要求。如需要㆖調，亦應事前

作出足夠的業界諮詢，而且避免在同㆒年度作出兩種不同的準則。因此，本會建議︰

(㆒) 以「自然流失」方式解決村校/規模小的問題。
(㆓) 設立具透明度的㆖訴機制或渠道，讓有特殊情況或變化的學校，其辦學歷史及
使命得以延續。

主席︰___________________
（梁紹川校長）　

㆓零零㆔年五月㆓十六日


